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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
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

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
 

审核函〔2023〕020122 号 

 

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

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

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．根据前次问询回复，2023 年 1-3 月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

和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8,952.98 万元和 577.53万元，同比

分别下降 15.53%和 19.60%。主要原因包括 2022 年 12 月至 2023

年 1月，公司部分产品的发货、运输以及客户订单的下达受到了

一定的影响，2 月以来下游市场订单需求呈现企稳回升态势。此

外也受子公司科睿鑫尚未盈利的影响，科睿鑫主要布局光伏胶膜

等高分子材料新兴应用领域，2022年下半年开始投产，投产初期，

部分客户仍处于认证阶段，前期成本较高，产量较低，尚未实现

盈利。若剔除科睿鑫的影响，2023年 1-3月，公司扣非归母净利

润为 999.97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 39.16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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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下游市场的需求情况，说明 2

月以来至今公司取得订单、发货及运输的具体数据，较报告期各

年同期是否呈现增长态势，如否，请说明具体原因，并说明影响

因素是否会持续；（2）说明科睿鑫设立以来的收入、利润、成本

构成等情况，以及新产品投产以来的产能情况和主要客户的认证

阶段及取得认证的预计用时，量化说明影响成本的主要因素以及

影响是否会持续，客户认证未取得是否将对产品销售产生重大风

险，科睿鑫的亏损是否会持续影响公司业绩；（3）结合半年报业

绩，说明导致一季度亏损的因素是否有好转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

变动是否一致；结合发行人偿债能力、现金流量情况等说明是否

持续符合可转债的发行上市条件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，按重要性原则

披露对发行人及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直接和间接风险。

披露风险应避免包含风险对策、发行人竞争优势及类似表述，并

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

理排序。 

同时，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

舆情等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

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

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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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

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

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

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

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

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8 月 7 日 


